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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及附件1份(30145500A00_ATTCH1.doc、30145500A00_ATTCH2.doc、301455

00A00_ATTCH3.doc、30145500A00_ATTCH4.doc、30145500A00_ATTCH5.doc、3014

5500A00_ATTCH6.doc、30145500A00_ATTCH7.docx、30145500A00_ATTCH8.doc、3

0145500A00_ATTCH9.pdf)

主旨：「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修訂之條

文及相關附件業經本府以104年5月14日府工品字第104301

45501號令發布，茲檢附發布令及其附件1份，請查照並轉

知所屬。

說明：旨揭品管要點自104年5月26日起實施，惟前已納入公告上

網招標中或履約階段者，得依招標文件或契約相關約定繼

續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(臺北市政府秘書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除外)、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程處

副本：臺北市議會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(請刊登公報)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

工務局土木建築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大地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

府工務局水利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

工務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

務局品管及勞安科(含附件) 2015-05-14
16:12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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